
 

 

 

 

 

 

 

 

 

 

 

 

香港公司设立指引（5）- 董事资格、权利与义务 

 

一、   董事人数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一家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拥有至少一名由自然人出任之董事。董

事人数上限并没有限制。 

 

二、   备任董事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如一家公司只有一位股东，而该股东也是公司的唯一董事，公司可

以任命一名“备任”董事。如唯一的董事离世，备任董事将代替唯一的董事行使董事的权力。

备任董事必须年满 18 岁，井且必须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成为公司的备任董事。 

 

三、   董事资格 

 

自然人及法人团体皆可担任香港公司的董事。公司董事可以是任何国籍，也可以是任何地区

的居民，公司的会议也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公司董事必须年满 18 岁。 

 

香港《公司条例》并不要求董事必须持有特定的股份数目。意指，当个人在被指派为香港公

司的董事时，不需要持有任何的股份。然而，若公司章程要求董事持有特定的股份数目，则

董事需要在被指派后的两个月内或更短的时间内（依公司章程之规定）认购该股份数目。 

 

四、   披露 

 

董事的姓名、护照号码（若是香港居民，则为香港身份证号码）和住址需登记及保存在香港

注册登记处。任何人可以对香港公司进行查册，可透过付费的方式检索公司相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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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董事的权利（或权力）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董事一般会被赋予管理公司事务之权力。董事是公司的管理人员。

法律赋予董事享有权力和自由，并按照公司章程内的规定管理公司事务。 

 

根据普通法，董事只能在通过董事会决议后，才可行使董事权力，而个别董事并不能独自行

使权力。 

 

六、   董事义务 

 

1、 董事应负责维持公司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事务。 

 

2、 董事被视为公司的受托人，并赋予管理公司的权力。“受托人”包含信任与诚实的意

思。董事行事必须以公司的利益为优先，且必须遵照被赋予之权利行使权力。例如，

董事不参与任何与其职务上有冲突之事务。另外，除非取得公司的批准，否则董事不

得以董事一职谋取私利。 

 

3、 若董事因疏忽造成公司损失，董事应对疏忽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4、 香港《公司条例》中规定董事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例如，当公司清盘时，发现公司

业务涉及诈欺债权人或他人，法院将裁定涉及诈欺者（通常是董事）对公司的债务及

其他负债承担责任。 

 

5、 在公司清盘的过程中，发现有任何曾参与公司设立或推广、或任何已辞职或现任的职

员（包括董事）、清盘人或接管人错误使用、扣留公司的任何款项或资产，或对公司

有任何渎职行为或失责行为，经调查后，法院有权指令该失责者支付或退还有关款项

或资产，或者以补偿的方式缴回资产。 

 

七、  股东与董事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管理公司的权力是归属于董事会。董事可行使权力，如法例或章程并没有要求该

决议必须通过股东大会。若董事根据香港公司章程中所赋予的权力行事，则董事不一定要召

开股东大会而通过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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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股东可以透过修改公司章程的细则控制公司章程赋予董事的权力、罢免董事或拒

绝重选董事之事宜。在特殊情况下，部份事宜需经过股东大会的决议与批准： 

 

1、   修订公司章程； 

2、   修订公司的注册资本，如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3、   委任与罢免核数师； 

4、   罢免公司董事； 

5、   支付给董事的退任与退休酬金； 

6、   公司清盘。 

 

决议的方式分为三种： 

 

1、   普通决议 

 

香港公司的普通决议需由出席股东大会且具有投票权的股东投票表决，以简单多数（即

50%以上）赞成票通过决议。相关股东大会通知应于举行前的 14 日发给每位股东。例

如，增加香港公司注册资本，公司需要通过普通决议。 

 

2、   特别决议 

 

香港公司的特别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并有投票权的股东投票表决，而且需要以(不少于

75%多数)赞成票才能通过决议。相关股东大会通知应于股东大会举行前的 21 日通知每

位股东。例如，在修订公司章程时，公司需要通过特别决议。 

 

3、   书面决议 

 

公司书面决议需由全体股东批准及签署来通过决议。书面决议如同在股东大会上通过的

决议，并且在适当的情况下被视为特别决议。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流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

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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